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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 

暨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

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为践行 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，维护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体股东利益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、

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

人员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。 

一、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 

公司致力于打造高端装备的平台型企业，赋能科技产业极限制造，成为全球

领先的新能源及泛半导体装备龙头。公司坚定深耕智能制造装备行业，不断开拓

主营业务的应用领域，持续推进业务全球化布局，加大研发投入、为头部企业提

供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及服务。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，以高速、高精、高可靠的

高端装备产品提高制造业技术门槛，践行“智能制造”责任，做有社会责任心、可

持续发展的优质企业。 

二、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 

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利元亨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控股股东”）计划自

2024 年 2 月 1 日起 6 个月内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

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）增持公司股份，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

5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，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，树立良好的市场形

象。 

（一）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



1、增持主体的名称：惠州市利元亨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公司控股股东惠州市利元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

司股份 56,143,25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5.41%；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

保税港区弘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奕荣投资管理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卢家红女士（以下合称“一致行动人”）分别持有公司股

份 3,900,311 股、1,406,234 股、3,303,075 股。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

公司股份 64,752,872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52.38%。 

3、本公告披露之前 12 个月内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披露过增持计

划。 

（二）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

1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

公司控股股东为践行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，维护公司全体股

东利益，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、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切实履行社会责

任，支持公司未来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拟增持公司 A 股股份。 

2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

控股股东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,000

万元。 

3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

本次增持计划未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，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

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。 

4、本次拟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 

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拟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 6 个月内完成。 

5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

控股股东拟通过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。 

6、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

控股股东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

价和大宗交易等）增持公司股份。 

（三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

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，导致增持计

划无法实施的风险。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，公司将及时履行



信息披露义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其他说明 

1、控股股东承诺在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，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，在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以及增持

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不进行内幕交易、敏感期买卖股

份和短线交易。 

2、公司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公司定向发行股票项目 

为助力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，优化资本结构，提高公司综合实力，公司计划

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。为支持公司健康、稳定、持续发展，公司控股股东

承诺在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项目中以现金方式认购股份价款总

额不低于 5,400 万元人民币（含本数）且不高于 7,200 万元人民币（含本数）（如

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注册文件的要求予以调整的，则届时将相应调整）。 

四、积极推进募投项目 

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指引及公司《募

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，增强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。

目前公司“工业机器人智能装备生产项目”已建设完成并投入生产；“工业机器人

智能装备研发中心项目”已经完成研发实验室的建设及部分装修；“锂电池前中段

专机及整线成套装备产业化项目”正在加紧建设中。 

五、加强与投资者沟通 

公司注重与投资者的沟通，设立投资者邮箱和投资者电话专线，与投资者保

持充分沟通。同时，公司通过上交所“e 互动”平台、业绩说明会、接待投资者现

场调研、电话交流以及反路演等各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与沟通，促进公司

与投资者之间建立长期、稳定、相互信赖的关系。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强与投资者

沟通，树立市场信心。 

六、持续评估改进行动方案 

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展并履

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、规范的公司治理、积极的投资者回

报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，回馈投资者的信任，维护公司市场形象，

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 月 31 日 


